
韶关市浈江区司法局2020年度行政许可
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：

按照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报送 2020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单位 2020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。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5项，分别是公证员一般任职、公证员考核任职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申请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机构变更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。没有未进驻区政务服务大厅的事项。全年行政许可的申请0宗，受理0宗，办结0宗，没有未受理、未按时办结事项。

（二）依法实施情况。我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、范围、程序、条件等进行行政许可审批；制定行政许可办事指南，优化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，对配套规范性文件的进行系统清理、修改、完善，明确审批标准和工作时限，进一步提高行政许可工作的科学化和法制化水平。

（三）公开公示情况。我局已制定权责事项清理目录和行政审批流程图，并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公开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咨询投诉途径等信息，明确工作时限和内部权力运转路径，及时向相关单位和行政相对人公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情况。

（四）监督管理情况。我局明确有关工作人员、审批人员的职责和权限，并实施有关监管措施；实行领导责任制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，2020年内未发现违法违规情况，未收到举报投诉情况。

（五）实施效果情况。2020年，我局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，达到设立行政许可预期效果；进一步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，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便利服务，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，富有成效；主动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咨询服务，服务对象认可度和满意度高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因2020年无行政许可事项申请，我局主要工作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有关咨询服务。通过耐心解答，行政相对人都能清楚理解相关事项的办理程序、条件、期限等，在实施行政许可及监督管理过程中暂未遇到问题和困难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下阶段我局将结合日常咨询、公证及相关法治宣传活动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政府网站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加强宣传我局行政许可事项，帮助更多的行政相对人依法成功办理行政许可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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